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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热线服务热线服务热线服务热线：：：：

刘会明、张美玲：

本院受理原告李发明诉被告路银学、第三人刘会明、张美玲执行分配方案异议
之诉一案，原告李发明的诉讼请求：1.依法撤销西夏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2）宁
0105执恢238号《执行财产分配方案》；2.重新制定《执行财产分配方案》，对第三人
刘会明的房产拍卖款应当按照债权比例重新进行财产分配。在按照债权比例分配
时，除去执行费等法定应当扣除的费用外，财产分配应当按照各债权人已生效判决
确定的债权金额（本金加利息）进行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一般债务利息和加倍部
分债务利息等其他费用不应计算在内，即：原告应执行的债权为787010.91元，路银
学应执行的债权为483088.37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人民法院廉政监督卡、
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告知书等。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 307室领取上
述材料，逾期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2024年1月29日下午14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十三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

（2023）宁0381民初4273号

张丽萍：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青铜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诉张丽萍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1.请求判
令被告张丽萍偿还原告借款本金5万元及利息9559.19元
（利息计算至2023年11月9日，以后利息按照合同约定支
付）；2.本案诉讼费及其他费用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诉讼风险提示
书、审判作风监督卡、廉政监督卡、“三个规定”告知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青铜峡市人民法院

（2023）宁0381民初4336号

宁夏友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第二分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卢孝夫诉秦云友、吴美芳、秦选军、秦丽华、宁夏宁
鑫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宁夏友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第二分公司执行异
议之诉一案，原告诉请：1.请求贵院依法判令撤销青铜峡人民法院
（2023）宁 0381执异 23号执行裁定书；2.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追加
被告秦云友、吴美芳、秦选军、秦丽华为“（2016）宁0381执119号”裁定
书中被执行人，在其抽逃出资范围内对“（2015）青民初字第 1661号”
民事调解书清偿责任。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
书、审判作风监督卡、廉政监督卡、“三个规定”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二审判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青铜峡市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4714号

赵琪：

本院受理的原告哈正云与被告宁夏中联建设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第三人赵琪、钱学志、哈国栋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起诉
要求：1.判令被告宁夏中联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支付原告劳务
费 805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
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
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开庭传票及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
日下午14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湖人民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宁夏石嘴山市隆泰兴工贸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国金德诉被告宁夏石嘴
山市隆泰兴工贸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3）宁 0202民初 3721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内容：被告宁夏石嘴山市隆泰兴工贸有
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
告国金德交付散装 P0425号水泥 1100吨。
案件受理费 5442 元，公告费 600 元，合计
6042元，由被告宁夏石嘴山市隆泰兴工贸有
限公司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至
大武口区人民法院隆湖法庭领取判决书，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法院

金建军：

本院受理的原告马玉祥诉你租
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522民初
253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
告金建军于本判决生效后 15日内向
原告马玉祥支付租金、物业费、取暖
费共计16800元；二、驳回原告马玉祥
的其他诉讼请求；三、案件受理费220
元，公告费 400元，由被告金建军负
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前来
本院速裁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自公告送达
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则发生法律效力。

海原县人民法院

马旭军：

本院受理原告强海波诉被告马旭军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普通程序独
任审理通知书、民事行政申诉告知书、三个规
定告知书、廉洁执法监督卡及开庭传票。原
告诉讼请求：一、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柴油款
147000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 49567.78元
（自 2014年 12月 31日暂计至 2023年 8月 18
日，按年利率 3.85%计算）；二、本案诉讼费用
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吴忠市利通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81民初4302号

杜保元：

本院受理宁夏灵武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181民初430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原告宁
夏灵武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杜保元2022年5月11日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于
2023年11月8日解除；二、被告杜保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原告宁夏灵武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返还借款本金35万元、支付利息22021.93元；并以35万元为基数，按照《个人
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及计算方式支付自2023年5月28日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期间的
利息；三、原告宁夏灵武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被告杜保元提供抵押的位于吴忠市利
通区民族路南侧文化街西侧滨河商业城D区金龙商业广场 619号房产【不动产权证号：宁
（2022）利通区不动产权第W0002018号】折价或者拍卖、变卖的款项在担保范围内享有优先
受偿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880元，公告
费600元，由被告杜保元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崇兴法庭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灵武市人民法院

马力：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铜峡支行
与被告马力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381民初 3079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内容为：被告马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返还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铜峡支行借款
本金 29126.45元、利息 8722.15元、支付违约金 5979.30
元，合计 43827.9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896元，公告费600元，合计1496元，
由被告马力负担。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
院审管办212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吴
忠市中级人民法院。

青铜峡市人民法院

纪鹏：

本院受理上诉人马军因与被上
诉人宁夏浩瑞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及原审第三人纪鹏合同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3）宁03民终1353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书主文如下：驳回上诉，维持
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 2570元，公
告费 300元，均由上诉人马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限你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民二庭领
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

马维东：

本院受理原告王小伦与被告马维东健康权纠纷一案，原告
请求判决：1.被告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共计 20069.54元（包括医
药费 1266.54元、误工费 18453元、营养费 350元）；2.本案诉讼
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2023）宁
0121民初5078号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开庭
传票、检察院监督指南及廉政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望远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答辩和
举证的，视为放弃答辩和举证，本案将依法缺席裁判。

永宁县人民法院

张乾：

本院受理的原告胡建银与被告张乾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己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521民初2576号民
事判决书【被告张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支付
原告胡建银劳务费7200元。案件受理费50
元，公告费 480元，共计 530元，由被告张乾
负担。】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
院石空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中卫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宁县人民法院

戚建敏、施栋、高振涛：

本院受理的原告马建勇诉被告戚建敏、施栋、高振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105民初3757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内容为：一、戚建敏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马建勇偿还借
款本金 1000000元，利息 58545.21元，并以 100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
14.8%继续支付自 2023年 5月 14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的利息；
二、施栋、高振涛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其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戚建敏
追偿。案件受理费15002元，由马建勇负担993元，由戚建敏、施栋、高振涛负
担14009元。公告费300元，由戚建敏、施栋、高振涛负担。限你们自公告之
日起三十日内到本院送达宣判答疑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

宁夏汇玖通贸易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2023）宁 0202民初 4482号原告刘会
敏、周保生与被告宁夏优胜商贸有限公司及第三人宁夏
汇玖通贸易有限公司债权人代位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等。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宁夏
优胜商贸有限公司支付原告公司欠付货款190万元；2.判
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举证期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3日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法院

陈小晶：

原告宁夏公路管理中心中卫分中心与被告陈
永安、陈小晶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521民初 1387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陈永安、陈小晶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宁夏公路管理中心中卫
分中心房屋租金 370000元、违约金 12830.89元，共
计 382830.89元。案件受理费 7042元、公告费 480
元，共计 7522元，由被告陈永安、陈小晶负担、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综合审判庭领
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中宁县人民法院

孙建文、吴学娟：

本院受理原告郭涛与孙建文、吴学娟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3）
宁 0521民初 255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孙建文、吴学
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返还郭涛借款本金 50万元、利息 10
万元，共计 60万元，并按照年利率 13.8％计算支付 2022
年 4月 19日至借款本金还清之日的利息。案件受理费
10300元、公告费 480元，共计 10780元，由孙建文、吴学
娟负担。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中宁县人民法
院鸣沙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中宁县人民法院

马存山：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西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宁0422民初4076号民事判决书。被告马存山于本判决生
效后十日内一次性清偿原告宁夏西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借款本金 98854.81 元及截至 2023 年 12 月 11 日的借款利息
3815.12元（自2023年12月12日起的借款利息按合同约定的利率
计算至本金实际清偿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
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154元，由被告马存山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你来本院第六
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固原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西吉县人民法院

（2023）宁0302民初5982号

杨成跃：

本院受理原告马伟林诉被
告杨成跃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3）宁 0302民初 5982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发出之
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吴忠市利通区人民法院

刘海龙：

本院受理（2023）宁 0381民初 3645号原告宁夏诚翔工贸有
限公司与被告刘海龙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1.被
告刘海龙支付原告宁夏诚翔工贸有限公司砂石料价款 5674.31
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 5674.30为基数，按照年利率 5.55％，自
2022年 9月 7日起计算至价款付清之日止，截至 2023年 9月 16
日逾期利息为 320元，砂石料价款和逾期利息计 5974.31元）；2.
诉讼费由被告负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
事裁定书（转换程序）、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三个规定告知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下午 14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青铜峡市人民法院

杨马蓉：

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长合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杭州长合
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诉讼请求：一、判令杨马蓉立即返还杭州长合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垫付款 14332元，支付资金占用费 717.05元（暂计算至 2023年 3月 28日），
并以 14332元为基数，按照每日万分之五的标准支付自 2023年 3月 29日至款项还清
之日止的资金占用费；二、判令杨马蓉支付杭州长合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为实现
债权而支出的律师费 1500元；三、判令杭州长合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有权对杨马
蓉抵押的车辆（车牌号：宁AOLH32）折价或以拍卖、变卖该车辆所得价款在以上款
项范围内优先受偿；四、本案诉讼费由杨马蓉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审判流程信息公开告知书、人民法院
廉政监督卡、民商事案件庭审程序中当事人须知、开庭传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
书及（2023）宁 0105民初 502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内容：本案转为普通程序，由审判
员独任审理。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15分（遇法定休假日
顺延）在本院十五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案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

张发明：

本院受理的原告王光德与被告张发明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3）宁 0522民初 2341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如下：1.被告张发明于本判决生效
后15日内支付原告王光德饲料款37820元及
逾期付款损失 4709元；2.驳回原告王光德的
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39元，由被告
张发明负担 904元，原告王光德负担 235元；
公告费 400元，由被告张发明负担。限你自
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前来本院速裁室领取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自
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则发生法律效力。

海原县人民法院

（2023）宁0122民初5190号

杨金花：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贺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杨金花、杨小冬、苏爱
云、杨磊、苏爱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杨金花、杨小
冬归还原告借款本金70000元，并支付利息（含罚息、复利）30387.23元（利息、罚息、复利
暂计算至2023年5月17日），以上合计100387.23元；并要求被告杨金花、杨小东按照《个
人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及计息方式承担2023年5月17日至贷款本息还清时止的利息、
罚息、复利；2.请求判令被告杨磊、苏爱云、苏爱君对以上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的清偿
责任；3.本案的诉讼费及可能发生的公告费、保全费等实现债权的所有费用由被告承
担。因你下落不明，本院依法公告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案件申诉告知书以及本院于2023年12月8
日作出的（2023）宁0122民初5190号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本院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贺兰县人民法院金贵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贺兰县人民法院

陈学萍、银川帝居房屋置换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康腾腾与被告杨贺玲、赵洪喜、陈学
萍及第三人银川帝居房屋置换有限公司所有权保留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令
确认贺兰县塞上名居9-3-601室房屋归原告所有；2.请求
依法判令被告杨贺玲、赵洪喜、陈学萍协助原告办理贺兰
县塞上名居9-3-601室房屋产权变更登记手续；3.本案诉
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因未能向你直接或通过其他方式
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裁定书、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诉讼
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贺兰县人民法
院德胜工业园区法庭二号法庭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
公开审理此案，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贺兰县人民法院

马义昌、杨亚萍：

本院受理的原告马青与被告马义昌、杨亚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的
诉讼请求为：1.请求依法判决二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 80000元；2.请求判令被
告支付原告违约金 10966元；3.请求依法判判决二被告支付原告实现债权支
付律师费 3500元；以上合计 94466元；4.判决原告享有车牌为宁A131AY的车
辆折价或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权；5.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因
你们已不在原址居住，现住址不详、无法联系，本院无法直接送达相关诉讼材
料，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案件申诉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
制告知书、（2023）宁 0122民初 6036号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
逾期视为放弃相应的诉讼权利。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天（遇法定休假日
顺延）上午九时在本院九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贺兰县人民法院

宁夏昌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陈学明与被告宁夏昌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租赁合
同纠纷一案，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22民初 6046号民事
裁定书、民事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1.被告支付原告机械费262172元及
利息 83929元；2.被告支付自起诉之日到全部机械费本金还清为止期间
的利息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3.本
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举证须知、诉讼
风险告知书、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案件申诉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
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
0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贺兰县人民法院德胜工业园区法庭二号审
判庭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公开开庭审理此案，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
参加诉讼，视为你放弃相应的诉讼权利，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并判决。

贺兰县人民法院

（2022）宁0122执3179号

李辰夕、安瑞鹏 ：

本院执行的（2021）宁0122民初5963号民事判决书，即申请执行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贺兰支行与被执行人李辰夕、安瑞鹏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应申请执行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贺兰支行
的申请，本院决定对李辰夕、安瑞鹏名下共同共有的位于宁夏回族自治
区贺兰县丰庆路以南望都·太阳城E区37号楼3单元601室房屋及房屋
所占相应面积的土地使用权进行评估、拍卖。现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122执 3179号之二执行裁定书、（2022）宁0122执3179号通知书，通知
你于 2024年 1月 12日上午 10时到贺兰县人民法院执行局确定评估机
构；于2024年1月18日上午10时到评估拍卖标的物现场确认、勘验标的
物；于 2024年 2月 19日到贺兰县人民法院执行局领取评估报告。以上
通知时间遇法定休假日顺延，逾期不到则视为放弃相应的权利。

贺兰县人民法院

贺兰县桃林南街兰桂坊烤吧、钱志刚：

本院受理的原告鲁奇诉被告贺兰县桃林南街兰桂
坊烤吧、钱志刚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
为：1.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工资6300元；2.判令被告
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因你现住址不详，本院无
法向你直接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2023）宁
0122民初 5890号民事裁定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诉讼风险告知书、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案件申诉告
知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
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三号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贺兰县人民法院

余学忠：

原告宁夏明宝新型涂料有限公司与被告余学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22民初 5262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一、
被告余学忠支付原告宁夏明宝新型涂料有限公司货款 30000元、逾期付款损失
11705元，共计 41705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付清；二、被告余学忠以欠
付货款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为基础加计 50%，向原告宁夏明宝新型涂料有限公司支付
自 2023年 8月 10日起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的逾期付款损失。如被告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847元，由原告
负担 3元，由被告负担 844元。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 30日内到贺兰县人民法院立案庭领取本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交上诉状，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贺兰县人民法院

栾亚飞、王莹、栾平军：

原告宁夏昱元沣商贸有限公司与被告栾亚飞、王莹、栾平军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22民初 4423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内容如下：被告栾亚飞、王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共同支付原告宁夏
昱元沣商贸有限公司购机款 15万元；被告栾亚飞、王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共
同支付原告宁夏昱元沣商贸有限公司违约金 9584元，且被告栾亚飞、王莹应向原告宁夏
昱元沣商贸有限公司支付自 2023年 6月 14日计算至购机款实际付清之日止的违约金
（以每期欠付购机款为基数，按照日万分之五计算）；被告栾平军对被告栾亚飞、王莹的
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清偿后有权向被告栾亚飞、王莹进行追偿。案件受理费
4594元，退还原告宁夏昱元沣商贸有限公司 1102元，剩余 3492元由被告栾亚飞、王莹、
栾平军共同负担；公告费 600元，由栾亚飞、王莹、栾平军共同负担。限你们自公告之日
起 30日内来本院综合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贺兰县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8003号

虎阿社：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与被告虎阿社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23）宁 0106民初 18003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
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8195号

祁学兰：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与被告祁学兰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23）宁 0106 民初 18195 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8600号

苏虎子：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与被告苏虎子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民
初 1860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